
2025年度江永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江永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一、基本情况

江永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于2015年11月25日由原卫生监督所和社会费抚养征收局合并成立的，属于公益一类的副科级事业单位，从事卫生监督执法工作。

（1）主要工作职责：

1、负责全县的卫生行政许可；

2、公共场所、学校卫生、职业卫生、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打击非法行医和生活饮用水等卫生监督工作；

3、负责全县卫生计生监督员的培训、指导；

4、负责受理对卫生计生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

  5、完成县卫生健康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2）内设机构：

根据三定方案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设6个内设机构分别是：办公室、医疗与传染病监督股、公共场所监督股、学校卫生监督股、稽查股、计划生育监督股。

（3）人员构成情况。

本单位属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核定编制数为16人，2025年本单位年实有人数8人。其中：在岗在编人员5人，临聘人员3人，离退休人员7人。

 二、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情况  

2025年年初预算数收入79万，全年基本支出数104.01万元，执行率 75.6%.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具体情况
为切实做好2025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江永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目标的通知》,我单位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通过采取听汇报、检查基本支出有关账目等方法，收集整理支出相关资料，我单位2025年度评价得分为99.95分。评价等级为优。现将我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报告如下：
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资金安排投入情况：

2025年预算收入104.01万元：经费拨款 104.01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79.97万元、日常公用经费20.5万元。对个人及家庭支出3.54万元 .

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支出预算，2025年我局全年收入总额 104.01万元，全年完成实际支出 104.0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79.97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20.5万元：对个人及家庭支出3.54万元 

具体为工资福利支出79.97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20.5万元具体明细⑴办公费3.1万元；⑵水费0.2万元；(3)电费0.6万元；(4)差旅费0.6万元；（5）印刷费6.95万元；（6）工会经费2.8万元；（7）邮电费0.65万元；（8）交通费2.1万元；（9）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3.5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54万元。

3.管理情况。2025年江永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认真贯彻落实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降低公务运行经费，先后制定了本单位公务接待、公车管理制度，有效控制了“三公”经费支出，“三公”经费与去年基本持平，这主要是加强了对资金的管理，认真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厉行节约，严格控制公用经费支出的结果。

单位工作组织实施情况

单位履职情况。

（一）卫生行政许可情况及网络监督培训完成率100%。
　 卫生行政许可情况及许可准入关，一年来共受理办理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1家，公共场所卫生许可53家，其中宾馆8家，美容21家，理发14家，公共浴室5家，超市2家，音乐厅1家；影剧院1家；候车室1家。“双随机”任务21家，现已完成监督、检测、录入等工作21家，完成率100%。在职人员网络监督培训完成率100%。

(二)、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情况                                                                                                                                                                                                                                                                                                                                                                           

一、医疗卫生监督执法情况

根据我局的统一部署，一年以来，依照年初计划分层次开展了专项监督检查。共出动车辆105余台次，卫生监督执法人员365余人次，共检查各级医疗机构228家，其中二级及以上医院1家；中医院1家；妇计中心1家；乡镇卫生院11家；民营医院3家；诊所20家；村卫生室191家（含医务室）；实现监督覆盖率100%。发现各类违规单位62家，责令立即整改46家，立案查处案件4起；简易程序12起，警告6起，取缔1家，共罚款人民币3.34万元（其中追缴2023年案件尾款1.3万元）。其中传染病防治9起；无证行医4起；学校卫生3起。

打击“无证行医”、“非法采供血”、“非法医疗广告”、“非法医疗美容”监督情况

为强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和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市场秩序，对全县开展了专项监督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查处无证行医3起,其中1起暂未结案，超范围执业1起，其中投诉举报3起。我县无血站及单采血浆站，我局将血液安全的重心放在临床用血监督管理方面，我局在开展日常性卫生监督工作中，对我县临床用血单位进行了3次执法检查，从总的情况来看，各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在管理、使用等方面都比较规范。各种临床用血医疗文书齐全，填写准确，分类存档。 
“非法医疗美容”今年我局对全县内的大型医疗机构、生活美容机构、养生会所开展了专项监督检查。主要检查生活美容场所是否存在非法医疗美容，有无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公共用品消毒设施设备是否能够正常运转、是否从事针灸、割双眼皮、纹眉、点痣、激光等医疗美容服务活动。检查中未发现我县有生活美容机构医疗美容行为。
2、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监督情况
我县医疗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系统运转正常。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均建立了疫情报告管理组织，确定了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承担传染病报告工作；疫情报告相关制度齐全，工作流程明确；各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设立了门诊日志及传染病登记本；乡级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行了疫情网络直报，疫情网络直报系统正常运转，报告人员操作熟练个别年长点乡村医生除外，疫情报告管理符合规定要求。

医疗机构院感控制工作基本规范。大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二级医院和一级医疗卫生机构均成立了院感控制领导小组，配备了专业人员负责医院感染控制工作；建立了消毒管理相关制度，消毒剂容器能够定期清洗消毒。

全县各级医院能够定期或不定期对医院医疗器械、医务人员手、物表等消毒效果进行消毒监测，对紫外线灯照射强度进行监测，并有记录；设立供应室的医疗卫生机构能够合理划分污染区、清洁区、无菌区，物品消毒、洗涤、灭菌、存储、发送流程符合标准，灭菌标记清楚，消毒日期明显。

个别偏远村卫生室存在“物体表面未定期进行消毒登记”、“乡村门诊日志未及时登记”等问题。
3、医疗废物废水监督情况 
我县没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机构，我县医疗废物目前是由市医疗废物回收处置中心统一回收，县医疗机构，民营医院直接和市医疗废物回收处置中心签订协议由其上门回收，诊所和村卫生室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暂存后交由卫生院统一交给市医疗废物回收处置中心，诊所直接和市医疗废物回收处置中心签订协议由其上门回收。从全年检查结果看，医疗机构基本都健全了医疗废物管理制度，落实部门岗位职责，能较规范使用专用包装袋和容器对医疗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医疗废物转移交接有记录，医疗废物处置情况比前期有了较大改善。但也有部分个别医疗机构存在如下问题：一是个别村卫生室医疗废物暂存处分类标识不明确；二是个别村卫生室由于医疗废物比较少，医疗废物处置记录登记簿不规范，未及时送到卫生院；个别记录不及时；三是个别村卫生室三防设施不到位；四是个别卫生院及村卫生室对医疗废物暂存处未定期进行地表消毒和做好登记。在检查中没有发现医疗机构将医疗废物交由未经环保部门许可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进行处置的行为。
医疗废水方面;我县有1家人民医院、1家中医医院、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1家，乡镇卫生院11家，民营医院3家的医院污水处理设备均已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存在问题：一是个别卫生院未按相关要求正常启动污水处理器；二是乡镇卫生院未定期开展污水自检工作。对存在问题的卫生执法人员均当场对医疗机构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要求其立即改正。
4、学校、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治监督情况
    我县共有公立中小学30所，私立中学1所，各类托幼机构59（公立15家，私立44家）家，全年来出动卫生监督员120多人次，对全县学校及托幼机构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覆盖率达100%。
检查内容：一是学校、托幼机构生活饮用水是否达标问题；传染病防控工作责任人制度、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以及晨检记录、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制度与记录等，并对学生健康档案建立等情况进行检查；二是对校内公共场所是否定期进行消杀；三是托幼机构从业人员是否持有健康合格证明，餐用具是否经疾控中心抽样检测合格、儿童玩具及其它共用物品是否进行了每日清洗消毒，有无记录；四是学校黑板照明情况、各托幼机构教室及幼儿活动区的开窗通风，室内空气流通情况。五是学校、托幼机构是否具有应急预案和及时向当地卫生和教育部门报告机制。

检查时发现大部分学校、托幼机构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落实好各项卫生管理制度。同时也发现存在以下问题：1、个别学校生活饮用水自来水检测大肠杆菌超标，2、个别学校教室照明采光不达标，课桌椅与学生身高不匹配。3、个别私营托幼机构还存在未进行晨午检工作。对存在问题的学校及幼儿园执法人员均当场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要求其立即改正。
    5、餐饮具消毒监督情况
    我县目前有1家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乐康餐饮具消毒公司），一年以来重点对餐饮具消毒单位的清洗消毒过程、消毒温度和时间、从业人员健康体检与卫生知识培训、相关清洗消毒及包装用品等进行检查，我县餐具消毒中心委托江永县疾控中心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6消毒产品经营使用单位监督情况

 我局对辖区内湿巾、卫生湿巾、手消毒剂、抗（抑）菌制剂产品相关经营和使用单位是否建立消毒产品索证、索票、登记验收制度，是否索取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和产品标签、说明书是否符合卫生部《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抗抑菌制剂是否违规添加禁用物质和夸大宣传等行为，为重点进行了专项检查，共出动卫生监督人员20人次，执法车辆4台次，共检查消毒产品经营、使用单位10家，所抽查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和产品标签、说明书均符合卫生部门《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

7、全县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校验换证审核情况

   我局承担了对辖区内228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校验换证审核发证工作。

公共场所及饮水卫生监督情况：

我局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做到人人肩上有责任，对全县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有计划的进行卫生监督执法，截至目前，我局共监督了集中式供水2家、二次供水3家和公共场所216家，其中美容48家，理发78家；住宿场所37家；沐浴场所24家；商场（超市）17家；影剧院2家；音乐厅4家；候车室1家；候诊室4家；书店1家，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216份。“双随机”任务21家，现已完成监督、检测、录入等工作21家，完成率100%。办理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1家，公共场所卫生许可53家，其中宾馆8家，美容21家，理发14家，公共浴室5家，超市2家，音乐厅1家；影剧院1家；候车室1家。今年在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过程中，对江永县桃川镇名廊发艺等5家场所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等违法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处罚金额1500元，并责令限期改正。

今年在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过程中，全县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基本上都取得了《卫生许可证》并且亮证经营，对于新开暂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单位，我们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都及时办理了《卫生许可证》，全县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从业人员有效健康证持有率已达100%，对即将到期的则督促其工作人员到期按时换证，全县所有公共场所都贴有禁烟标志，并且配备有禁烟控烟劝导员，达到了“三有三无”标准（有禁烟标识，有人管理，有宣传活动，场所无人吸烟，无烟具，无烟头）。

二、存在的问题

   （一）从业人员卫生法律法规知识淡薄，卫生操作行为欠规范，具体表现在住宿业中卫生人员对布草分类意识欠缺，部分理发店未做到理发用品用具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

（二）部分场所用品用具、空气消毒有不彻底现象。

(三)个别公共场所“三防”设施不够完善。

三、下一步打算

为进一步提高我局对医疗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及饮水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局将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要进一步总结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量化分级管理，扩大量化分级管理的范围，提升量化分级管理层次。

2、进一步加强对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经营者对法律法规卫生知识的培训，提高其作为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加强卫生制度管理，确保公共场所卫生安全。

3、加强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管理部门联动，实行综合治理，促进卫生健康。                   

4、开展打击“无证行医”、“非法医疗美容”势头不减，强化社会监督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群众提供违法违规案件线索，维护我县医疗市场的正常秩序和患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做到有诉必查，有查必果。

5、继续加强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传染病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消毒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和培训，进一步提高广大医务工作者，特别是医疗机构负责人的法律意识。继续加大监督巡查频次，督促和督导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落实各项传染病防控管理制度和措施，从而有效防范医院感染事件的发生。

6、卫生监督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和监督力度，督促校方整改，促进我县学校卫生工作全面发展，对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行为从严查处，消除隐患，期望通过多方位的检查，使学校、托幼机构对传染病防控、饮用水安全等各方面都保持高度警惕，防止群体性卫生事件在校内发生，确保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使每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
    7、进一步加强全县餐饮具消毒单位及消毒产品卫生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提高依法生产经营、诚实守信的自觉性，更好地为广大消费者安全卫生提供保障。
   三、职业卫生监督工作情况

  1、基本情况

全县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企业共计21家，其中矿业1家，木业3家，砖厂4家，石场1家，其他企业12家，其中江永县华鑫粉体有限公司，江永县三院精牌石灰采石厂，江永县神湾新型环保页岩空心砖厂有限公司，江永县松柏顺发采石场，江永县夏层铺大文山文富采石场5家企业因未理采矿许可证暂停。

2、监督执法情况

     根据市卫健局印发的《创新职业卫生“一而再再而三”监督执法新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方案》共检查了21家企业。检查内容包括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落实情况、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执行情况、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情况、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情况以及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情况等。

       湖南省龙毅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未设置或未明确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人员，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实施主体，导致管理混乱。

江永县卓尔丰科技有限公司，江永同创实业有限公司，永州安登利有限电子有限公司，湖南省龙毅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未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与现状评价，无法及时掌握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强度）及其变化情况，不能为职业病防治措施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江永县铅锌矿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噪音因素超标，违法事实清楚给予了警告并已责令立即改正。

江永同创实业有限公司，湖南省龙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永州安登利有限电子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不规范，未在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场所、设备、原材料包装等位置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劳动者对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认识不足，缺乏有效的自我防护意识。   

江永县卓尔丰科技有限公司，永州安登利有限电子有限公司，江永县桃川镇试验区页岩砖厂登企业未按照规定组织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部分劳动者未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或者档案内容不全、更新不及时，无法准确追踪劳动者的健康状况。

经过一年的扎实工作，我县职业病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是企业提高了职业病防护意识，建立和完善了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了职业卫生档案。三是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人员的健康监护工作得到了普遍重视，在岗职工健康体检率达90%以上，有力的保护了广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四是职业卫生防护水平不断提高，企业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得到有效的控制，职工作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